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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我公司位于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南洋片区东海第三大道 21号。我公司原

审批有 5 条电镀生产线及喷漆生产设备。现拟将已经验收了的 1条垂直升降式眼

镜线（加铬）（1#线）拆除调整至车间二 4F并技改为 1条垂直升降式 Cu-Ni-Cr（其

他花色）电镀生产线（1#线）；1条已批未建的单臂眼镜线（3#线）技改为 1条垂

直升降式 Cu-Ni-仿金（或枪灰、无镍枪灰）电镀生产线；原拟建于车间二 4F的 1

条垂直升降式五金电镀线技改为 1条垂直升降式 Cu-Ni-仿金（或枪灰、无镍枪灰）

电镀生产线并调整至车间二 2F。同时新增真空镀膜工艺（配套前处理及真空镀膜

后电泳）。本次技改项目达产情况下合计生产规模为 7300万套电镀件/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浙

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需对该项目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生态环境

部 部令第 16号），本项目归入《名录》项目类别中“三十、金属制品业 33，67、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中的“有电镀工艺的；有钝化工艺的热镀锌；使用有机

涂层的（喷粉、喷塑、浸塑和电泳除外）；年用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本项

目涉及电镀工艺，评价类别为报告书。因此，我单位委托浙江泰诚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前言中要求，公

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根据《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浙环发[2014]28

号）、《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号 第三次

修正）等文件中的相关要求，建设单位（我单位-浙江金泽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

在《浙江金泽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年产 7300万套电镀件改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送审稿）形成后，我单位按照《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

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号 第三次修正）、《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浙环发[2018]10号）等文件的相关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1612/W0201612143486649551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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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浙江政务服务网、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村（居）民委员会及相关街道办

事处对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同步公示并征求意见。在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

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提交的意见。

2 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 公示信息内容

网站和现场张贴的具体公示信息内容见附件一。

2.2 公示载体

2.2.1 网络公示

1、公示时间

2023年 2月 16日-2023年 3年 2日，公布时间为 2023年 2月 16日。

2、公示网址

www.zjjinze.cn

3、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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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张贴公示

我单位于 2023年 2月 16日-2023年 3年 2日在相关评价范围内敏感点（村委

会、学校等）进行了公示，公示地点清单见表 1，公示的现场照片见附件二。

表 1 现场公示张贴地址一览表

序号 公示地点

1 杜下浦村

2 土城村

3 四份村

4 新湖村

5 川南中学

6 戴家村

7 小田村公寓

图 1 评价范围内敏感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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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其他公示方式

我单位未对本项目进行其他方式的公示。

2.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单位、环

评单位、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提交的意见。

3 深度公参情况

在我单位和现场张贴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我单位、环评单位、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提交的意见。因此我单位未进行深

度公参（如召开公众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

4 公众意见处理

4.1 收到公众意见的情况概述

在我单位和现场张贴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我单位、环评单位、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提交的意见。

4.2 公众意见整理归纳分析情况

无。

4.3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4.4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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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内容

5.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此次公众参与由我单位进行，所获得相关资料原件由我单位委托环评单位存

档，我单位备份，以备今后审查。

5.2 公众参与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本次公众参与过程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无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5.3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参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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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示内容

浙江金泽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年产 7300 万套电镀件改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浙江金泽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位于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南洋片区东海第三大道 21号，主要从事电镀

加工，现有厂区占地面积约 15834.02m 2 。根据市场需求，浙江金泽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投资 1550万元，拟

对 1条已批已验的垂直升降式眼镜线进行技改重建；将 1条已批未建的眼镜线、1条已批未建五金线技改为 2条

全自动眼镜电镀线，并在厂区内新增真空镀膜工艺（配套前处理及真空镀膜后电泳工艺），本次技改后形成年产

7300万套电镀件的生产能力。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为项目北侧约 1646m 处的团横（土城村）、东北面 2356m 的新湖村

等村居。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营运期：废水主要是电镀工艺废水、电泳废水、初期雨水及生活污水等。本次技改后企业全厂废水分质分类

收集后通过高架管道输送至浙江融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园区电镀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至《电镀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DB33/2260-2020）相关标准（总锡排放参照《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770-2014）及其

修改单相关标准）后排入台州湾；废气主要为电镀工艺废气（盐酸雾、铬酸雾、氰化氢）、电泳废气等，收集后

经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固废主要为危化品包装材料、镀槽槽渣、电泳废渣、退

镀槽渣、离子交换树脂再生液、废滤芯、生活垃圾等，危险废物收集后委托资质单位进行安全处置，且需建立

转移联单制度；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营运期：全厂废水分质分类收集后通过高架管道输送至浙江融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园区电镀污水处理厂）

统一处理至《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260-2020）相关标准（总锡排放参照《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0770-2014）及其修改单相关标准）后排入台州湾；建设相应废气处理设施，电镀工艺废气、电泳

废气等，收集后经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施进行隔声降噪，同时厂区合理布局，减

轻噪声影响；一般工业固废收集后出售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

清运处理。做好相关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防范各类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及减轻事故发生后对环境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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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项目产生的各类污染物经相应措施处理后对周围环境影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环境风险在可接受水平之内。

本项目基本符合环保审批原则。

六、征求意见的内容

征求意见的对象、范围及主要事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有关团体和个人可就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对策或

其它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相关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说明理由。若需进一步了解项目相关信息，在本公告期

限内，可到浙江金泽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查阅相关环评文件。

公众意见反馈途径：公众可以以信函、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浙江泰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泽

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或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为更好地进行意见反馈，请留下您的具体联系

方式。

1、建设单位：浙江金泽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工 电话：13958586543

地址：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北区（临海区块） 邮编：317000

2、环评单位：浙江泰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电话：0576-89811058 传真：0576-89811031

邮箱：1351505824@qq.com 地址：台州经济开发区万达广场 4 号楼 23 层 邮编：318000

3、当地环保部门：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海分局 联系人：叶科 电话：0576-85280107 地址：临海市临海大道 399

号

4、环保审批部门：台州市生态环境局 联系人：李工 电话：0576-88581106 地址：台州经济开发区白云山南路 108

号

征求意见的期限：2023 年 2月 16日至 2023年 3月 2日（信函以邮戳为准）。

信息发布单位：浙江金泽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信息发布日：2023年 2月 16日

mailto:135150582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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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公示照片

新湖村公示照片

土城村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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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份村公示照片

杜下浦村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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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家村公示照片

川南中学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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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村公寓公示照片



14

附件三：承诺函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我单位承诺如下：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了“浙江金

泽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年产7300万套电镀件改建项目”的公众参与

工作，在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

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提交的意见，并己将公众

参与相关图片资料存档备查。浙江金泽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年产

7300万套电镀件改建项目公众参与情况的说明是客观的、真实的，本

单位对公众参与说明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责任，愿意承担由于公

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承诺单位：浙江金泽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公章）

承诺时间：2023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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